
兴财购〔2025〕14号

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代理权责划分与
远程异地评标管理办法》的通知

盟本级各预算单位，盟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各旗县市（开发区）

财政局，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各政府采购相关主体：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规范政府采购项目评审活动，贯彻

落实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精神，根据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

结合政府采购工作实际，兴安盟财政局制定《政府采购代理权责

划分与远程异地评标管理办法》，现转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2025 年 12 月 29 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兴安盟财政局办公室 2025 年 12 月 29 日印发



政府采购代理权责划分与远程异地
评标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政府采购项目评标活动，明确集中采购

机构与社会代理机构在评标组织、场地使用、代理权限等方

面的职责边界，推动远程异地评标常态化、规范化，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政

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内蒙古自治区人民

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内蒙古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目录（2024

年版）的通知》、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印发的 《关于推进政府采购远程异地评审工作的通知》（内

财购〔2024〕953 号）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纳入政府采购管理、依法应进入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实施的项目，包括集中采购目录内和目录

外的货物、服务、工程类采购项目。

第二章 职责划分

（一） 集中采购目录内项目

第三条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内的项目，必须委托集中采

购机构（兴安盟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是我盟唯一法定代理集采

目录内项目采购的代理机构）代理采购并组织评标，不得委

托社会代理机构。

第四条 集中采购机构职责包括：

1.负责采购文件编制、公告发布、评标组织等全流程代



理服务；

2.提供符合标准的评标场地、视频监控、门禁管理、通

讯隔离等设施；

3.组织评标委员会开展评标，确保评标过程合法、合规、

可追溯；

4.负责评标资料的归档、结果公示、质疑处理等后续工

作；

5.可根据需要采用远程异地评标方式，但主场必须设在

集中采购机构所在地。

（二）集中采购目录外项目

第五条 集中采购目录外的项目，由采购人依法自主选

择社会代理机构代理采购，并采用远程异地评标方式组织评

审。

第六条 社会代理机构职责包括：

1.依法依规组织采购活动，编制采购文件，发布采购公

告；

2.提前在政府采购平台备案远程异地评标申请，确定主

场与副场；

3.有远程异地评标职能的社会代理机构自身应符合远

程异地评标标准的场地与设施；

4.负责系统调试、评标协调、资料归档等工作；

5.不得干预评标过程，确保评标活动独立、公正、可追

溯。

第三章 远程异地评标管理



第七条 除自治区规定外，所有政府采购项目均应进行

远程异地评审；

远程异地评标主场与副场的设定：

主场为项目所在地或其代理机构所在地远程异地评标

场地，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或具有远程异地代理资质的社会代

理机构由采购人自主选择，远程异地评标机构不得推脱；

副场可为国内其他具备条件的交易中心或社会代理机

构场地，盟内不得互为主副场；

主场与副场均需具备视频监控、音频通话、身份识别、

电子签章等自治区要求配备设施。

第八条 社会代理机构应在采购公告发布后，在政府采

购平台完成远程异地评标登记，并确定副场地点，不得泄露

副场信息。

第九条 评标专家由主场统一抽取，副场专家通过远程

系统参与评标，主副场专家享有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

第十条 评标过程中如遇系统故障、网络中断等突发情

况，应立即暂停评标，保存资料，待故障排除后继续评审；

如无法恢复，应依法重新组织评标。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财政部门应加强对评标组织方式、远程异地

评标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将执行情况纳入集中采购机构考

核与代理机构“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第十二条 对未按规定委托集采机构、未采用远程异地

评标、泄露评标信息、干预评标等行为，依法依规追究相关



单位和人员责任。

第五章 档案管理

第十三条 远程异地评标过程的影像资料需由评标场地

按代理合同拷贝给代理机构或采购人。

第十四条 所有项目开评标全过程档案均应由采购人保

管十五年。

第十五条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建立电子政府采

购档案备份制度，有效防范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和人为破坏、

篡改。电子政府采购档案与传统载体政府采购档案具有同等

效力。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六条 除自治区规定外，所有代理和开评标过程中

产生的违法违规事项均由采购人、代理机构及开评标场所视

情形承担相应后果，后果严重的由监管部门移送有处置权限

的部门依法依规查处。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兴安盟财政局负责解释，以上所有

条款均遵照自治区规定，自治区出台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之前所有

兴安盟财政局出台的关于代理权责划分和远程异地评标场

地选择的文件同期废止。


